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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委員會轄下公營房屋計劃的房屋委員會轄下公營房屋計劃的房屋委員會轄下公營房屋計劃的房屋委員會轄下公營房屋計劃的

投標制度和監督費用投標制度和監督費用投標制度和監督費用投標制度和監督費用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各委員在㆒九九九年十㆓月十㆕日舉行的立法會房

屋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提出的關注事項提供資料。

現行的投標制度現行的投標制度現行的投標制度現行的投標制度

承建商及顧問公司名冊管理承建商及顧問公司名冊管理承建商及顧問公司名冊管理承建商及顧問公司名冊管理

2. 房委會通常按需要邀請名列房委會承建商名冊 (承造建築工程、屋

宇裝備工程及大口徑鑽樁工程等 )或工務局承建商名冊 (承造土㆞打樁工

程及土木工程 )的承建商，標投工程合約。至於顧問合約，房委會會邀請 (由

建築署管理 )建築及有關顧問遴選委員會存備的名冊所列的顧問公司標

投。房委會根據每季對承建商表現所作的檢討，定期更新各份名冊的資

料。至於工務局承建商名冊或建築及有關顧問遴選委員會的顧問公司名

冊，房委會會對有關承建商及顧問公司的表現另作檢討，以決定他們是

否有資格標投房委會的合約。

建築工程合約建築工程合約建築工程合約建築工程合約

3. 房委會首先基於承建商在名冊㆖的資格、現時工作量及承建商表

現評分制
註 1  的得分，初步選出承建商。根據優先投標機會制度，承建商

獲得投標機會的次數，會與他們在承建商表現評分制的得分成比例。得

分在最低㆕分位值的承建商不得在㆘個季度投標。得分在最高㆕分位值

的承建商則獲得充分機會在㆘個季度投標。而得分在㆗間的承建商，他

們在㆘個季度的投標次數會以其得分按比例計算。對於㆒些複雜的工

程，則只有表現最佳的承建商，才獲列入決選名單。在這情況㆘，每份

合約會有大約十至十㆓名承建商獲列入遞交標書的決選名單。房委會須

仔細審核投標者過往的表現、工作量、財政能力、按技術要求提交的文

件以及投標價格，才會批出合約；因此，合約不㆒定是價低者得。

4. 自㆒九九九年九月開始，所有招標的合約均採用新的綜合評分投

標制度，在批出投標時須考慮投標者過往的表現。篩選投標者、分配投

標機會以及審核標書的程序㆒如以往，但投標綜合得分最高的標書，將

獲推薦批予合約。投標綜合得分由價格得分和表現得分組成，兩者的比

重分別是 80%及 20%。價格得分是把投標價與最低投標價作比較，然後

按比例扣除㆒數額而計算出來。表現得分是把投標者最近六個月在承建

                                               
註 1

 ：承建商表現評分制自 1990 年開始採用，是評核承建商表現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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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表現評分制的總得分，再根據過去十㆓個月接連收到的表現欠佳報告

數目，減去㆒個數額而計算出來。

5. 此外，自㆒九九九年九月開始，房委會在批出合約時實行㆒個獎

賞計劃。如承建商獲得的分數高於相關的基準評分，則他們在獲發完工

證明書或保養證明書後，會直接得到獎金，每高於基準㆒分可得相當於

合約造價淨值 0.05%的獎金。獎金的最高金額是合約造價淨值的 1.0%或

750 萬元，以金額較低者為準。

其他工程合約其他工程合約其他工程合約其他工程合約

6. 房委會還有其他工程合約，如打樁工程合約及屋宇裝備指定分包

合約。承建商必須名列房委會所管理的名冊內，而房委會會就投標者的

過往表現、工作量、財政能力、按技術要求提交的文件以及投標價格來

審議標書。通常出價最低而又通過審核準則的投標會獲批合約。

顧問合約顧問合約顧問合約顧問合約

7. 有需要時，房委會會透過雙軌投標制度 (投標者須就技術及費用兩

方面提交建議書 )，以公開招標的方式挑選以建築師為主導的顧問公司。

房委會委聘建築顧問執行工程計劃，如有需要的話，這些顧問要負責自

行聘請分判顧問。建築顧問及其分判顧問必須名列建築及有關顧問遴選

委員會的名冊。顧問公司分為兩個組別，各自隸屬不同名冊，正執行房

委會合約的顧問公司會列入第㆒名冊，否則便列入第㆓名冊。工程亦分

為兩類，㆙類工程需要進行大量的設計工作，㆒般是興建非標準型大廈；

㆚類工程所需進行的設計工作較少，通常是興建標準型住宅大廈。第㆒

名冊㆖的顧問公司可以進行㆙類及㆚類工程，而第㆓名冊㆖的顧問公司

則只可進行㆚類工程。

8. 房委會首先會請建築顧問表明是否有意承投房委會的工程合約，

有意者則須接受資格預審。房委會會審查投標者資源是否充足，然後以

抽籤方式將工程分配予合資格的投標者。投標者須就每項投標遞交兩份

文件，分別放在兩個信封內。第㆒份文件是技術建議書，資料須包括公

司簡介、工作經驗、職員 (包括是項工程的分判顧問公司職員 )可工作的時

間以及輔助設施。第㆓份文件是費用建議書，載列各專業範疇費用的分

項數字。房委會會按投標者在技術建議書及費用建議書㆓者得分的總

和，挑選出得分最高的投標者。㆚類工程就兩部分得分的比重為 50:50，

㆙類工程則為 7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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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價低者得的公營房屋工程合約並非價低者得的公營房屋工程合約並非價低者得的公營房屋工程合約並非價低者得的公營房屋工程合約

9. 房屋署 (房署 )只擁有過去㆔年可隨時檢索的合約資料，這些資料存

放在可予檢索的電腦資料庫內。並非價低者得的合約，其所佔的百分比

載列如㆘：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新工程合約新工程合約新工程合約新工程合約 維修工程合約維修工程合約維修工程合約維修工程合約

NW1NW1NW1NW1 NW2NW2NW2NW2 M1M1M1M1 M2M2M2M2

(註 2)

1997199719971997 並非價低者得的工程合約數目 0 1 1 8

批出工程合約總數 4 28 22 52

並非價低者得的工程合約所佔並非價低者得的工程合約所佔並非價低者得的工程合約所佔並非價低者得的工程合約所佔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0%0%0%0% 3.6%3.6%3.6%3.6% 4.6%4.6%4.6%4.6% 15 .4%15 .4%15 .4%15 .4%

1998199819981998 並非價低者得的工程合約數目 0 9 5 1

批出工程合約總數 8 65 22 33

並非價低者得的工程合約所佔並非價低者得的工程合約所佔並非價低者得的工程合約所佔並非價低者得的工程合約所佔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0%0%0%0% 13 .9%13 .9%13 .9%13 .9% 22 .7%22 .7%22 .7%22 .7% 3.0%3.0%3.0%3.0%

1999199919991999 並非價低者得的工程合約數目 1 2 0 0

批出工程合約總數 3 26 4 31

並非價低者得的工程合約所佔並非價低者得的工程合約所佔並非價低者得的工程合約所佔並非價低者得的工程合約所佔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33 .3%33 .3%33 .3%33 .3% 7.7%7.7%7.7%7.7% 0%0%0%0% 0%0%0%0%

公營房屋計劃的監督費用公營房屋計劃的監督費用公營房屋計劃的監督費用公營房屋計劃的監督費用

10. 公營房屋計劃㆗所計劃的駐㆞盤㆟員，包括駐㆞盤工程師、工程

監督、屋宇裝備督察及監工所需費用，約佔建築成本的 2.5%。這筆費用

並未包括其他在辦公室工作，但須花部分時間到㆞盤進行監督工作的不

同專業和職級的專業㆟員所需費用。如計及這些辦公室員工所需的費

用，監督費用總額將會佔建築成本的大約 4%。

房屋署

㆓零零零年㆒月

                                               
註 2

 ：按合約造價，合約分為第 1 類和第 2 類。第 1 類指造價在 450 萬元或以㆘的合

約，而第 2 類則指造價沒有限額的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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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工程的投標制度和監督費用公務工程的投標制度和監督費用公務工程的投標制度和監督費用公務工程的投標制度和監督費用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各委員在㆒九九九年十㆓月十㆕日舉

行的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就公務工程提出

的關注事項提供資料。

投標價格和工作表現的權衡比重投標價格和工作表現的權衡比重投標價格和工作表現的權衡比重投標價格和工作表現的權衡比重

2. 在評估一般公務工程合約的投標時，投標價格與質素(經
驗、過往的工作表現、資源、技術才能和其他與工程性質相應的準

則)一般的比重分別是八成與兩成之比。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會出
現超逾七成與三成之比。

3. 在評估顧問工作建議時，顧問費用與質素(顧問經驗、對客戶
訂出的顧問工作摘要所作出的回應、達致成本效益的方法、所採取

的方法和工作計劃及人手安排)的比重須視乎項目的類別而定。不同
類別項目的評估比重如下：

(a) 對於 重技術而涉及多個專門界別的項目(包括可行
性研究和勘察研究階段的顧問工作，以及較複雜的

設計與建造顧問工作)，評估比重如下：
    費用：20%

質素：80%

(b) 對於複雜程度較低的可行性研究和勘查研究階段的
顧問工作，以及一般複雜的設計與建造顧問工作，

評估比重如下：

費用：30%
質素：70%

(c) 對於技術上較為簡單的設計與建造顧問工作，評估
比重如下：

費用：40%
質素：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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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批予最低投標價者的公務工程合約未有批予最低投標價者的公務工程合約未有批予最低投標價者的公務工程合約未有批予最低投標價者的公務工程合約

4. 過去五年來未有批予最低投標價者的公務工程合約的百分

率如下：

工務工程合約： 10%

工務工程顧問工作： 54%

公務工程的監督費用公務工程的監督費用公務工程的監督費用公務工程的監督費用

5. 一個工程項目所聘用負責地盤監督工作的專業及技術人員

的費用百分率取決於項目的性質。工務工程項目的平均百分率約佔

項目總成本的 7%。

工務局

㆓零零零年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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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樁柱承建商案件的報告有關樁柱承建商案件的報告有關樁柱承建商案件的報告有關樁柱承建商案件的報告

這報告旨在交待有關㆒名樁柱承建商於㆒九九八年因樁柱

不合標準而被定罪及罰款 7,500 元的案件的詳情。

(㆒ )   ㆞點

赤 角㆞段 1 號空運貨站

(㆓ )   被告

有關發展的樁柱工程的分包承建商

(㆔ )   案件的事實

在 800 支工字鋼樁㆗，有 8 支並未按照屋宇署批准的樁

柱圖則建造，即在㆞面以㆘的 2.5 米至 3 米，㆖述工字

鋼樁的㆖部與其相應的㆘部並非成㆒垂直直線直接相

連。其㆗㆒支欠妥的樁柱是由駐㆞盤工程師發現的，當

時他正指示承建商將有關的樁柱外露以作檢查，而該支

樁柱大約於㆒九九七年㆒月底在㆖蓋工程進行期間被

㆒部建築機器撞擊而損毀。有關發展的註冊結構工程師

於㆒九九七年㆓月㆗向屋宇署報告違規之處。他隨後對

86 支樁柱進行測試，並進行挖掘以便將 326 支樁柱外

露，最後再發現多 7 支欠妥的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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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 )   檢椌及檢椌結果

㆖述分包承建商因樁柱工程偏離批准的圖則而遭屋宇

署  根據  «  建築物條例  »  第 40(2A)(b)條的規定檢

控。  該分包承建商在㆒九九八年㆔月㆓十日以認罪答

辯的方式被定罪，並且遭判處罰款 7,500 元。

(五 )   補救工程

欠妥的焊接接合處經已拆除，並且已按照批准的圖則重

新焊接。受影響的㆞㆘樓板亦已重新設計，以便將移位

樁柱偏移現象所造成的影響也計算在內。同時，有關的

註冊結構工程師亦曾在已完成的樁柱㆞基進行荷載測

試，並且已在有關樓宇落成之時證明該樓宇的結構安

全。屋宇署在㆒九九八年六月九日發出佔用許可證之

前，已就這棟已落成的樓宇進行視察。

屋宇署

㆓零零零年㆒月


